








厅补录工作程序进行补录。补录时，按大学英语成绩对报名参加补录的考生从高

分到低分依次录取。

退役大学生士兵录取，首轮录取时，根据招生计划依据考生职业适应性综合

考查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。第一轮录取工作结束后，若有未完成的退役大

学生士兵计划，则按照省教育厅补录工作程序进行补录。补录时，若报名人数未

超过补录计划数，按报名考生综合考查从高到低依次录取；若报名人数超出补录

计划，将增加线上面试环节并结合综合考查成绩，综合评价，择优录取。

我校于 5月下旬将拟录取的专升本学生名单在学校网站上公示，公示时间为

7天，无异议后上报湖北省教育厅审核备案。8月向录取的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。

六、收费项目和标准

普通“专升本”报名考试费按《湖北省物价局、湖北省财政厅关于规范教育

招生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鄂价费〔2006〕107 号）批准的标准执行，报

名参加我校普通专升本考试的考生应向本校缴纳普通专升本报名费，收费标准：

普通考生及专项计划考生 130 元/人，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 50 元/人。被我校录

取的 2022 年普通专升本学生，入学后的学费、住宿费等收费项目和标准与我校

2022 年同一专业全日制普通本科生一致。

七、入学报到及学籍管理

我校将拟录取名单报省教育厅备案并审核学籍，审核未通过的考生将被取消

录取资格。

被我校录取的普通专升本学生持我校的录取通知书、毕业证及身份证原件和

复印件、退出现役证等资料在规定的时间报到。逾期未报到的视为放弃。退役大

学生士兵凡录取后未报到、自行放弃入学资格的，此后不再享受免试专升本政策。

专升本学生（含退役大学生士兵）为普通全日制高等学校学生，学制 2 年或 3

年，不得采取非全日制学习形式就读，入学后不得转专业和转学。普通专升本学

生编入本科三年级插班或单独组班教学，其本科学籍由我校到省教育厅办理注册

手续，按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的要求管理，录取学生档案由原所在学校或单位集

中整理后转入学校，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转出和接收手续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